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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司法》

内容概要

《基层司法:在探索、实践与争鸣之间》主要讲述了中国现行司法制度.尤其是基层司法面临的问题和
改革的尝试。其中包括：运用比较分析法论证先例判决制度与判例法的区别并通过实证资料对其运行
效果进行解析；从法的价值角度对审判委员会、裁判文书等审判改革焦点进行论证并提出改革措施：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提出破解执行难的方法；以法官和法医师的双重身份及独特视角对基因和死亡标准
等方面提出立法建议；通过对上访、调解等问题的剖析论述了法院如何服务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最后
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对几个法医学问题结合案例进行解析。《基层司法:在探索、实践与争鸣之间》
适合法学院师生，法院法官、律师等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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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司法》

作者简介

李广湖，男，汉族，1965年3月出生，河南新郑人，研究生学历，刑法学硕士。现任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曾任郑州矿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郑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广湖同志先后在《人民法院报》、《法制日报》，《人民
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公告限制恶意赖债者高消费》，《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法思考》
等几十篇调研论文，其中相当一部分观点或建议被立法采用或全国推广。曾应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的邀请做司法改革专题演讲。李广湖同志多次被法院系统荣记个人二等功、三等功；
荣获“河南省优秀青年卫士”。“郑州市十大杰出青年”等多项荣誉称号。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
”发生后，带领200多名特警开赴抗震一线，贏得了灾区干部群众的广泛赞誉，被公安部授予“灾区人
民满意的特警”，并荣立二等功。他本人曾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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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司法》

书籍目录

第一篇 先例判决
 建立中国刑事判例制度的构想
 谈先例判决制度——与张海龙、张志铭同志商榷
 也谈司法改革的主体问题——仍以“先例判决制度”为例
 关于先例判决制度
 错位与解析：再说先例判决制度的建立
 先例判决：“吃”或者是“弹”
第二篇 审判改革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之构想
 论法官专业咨询小组建设
 审判独立与审判监督
 试论裁判文书的改革
第三篇 直击执行
 执行工作中的经济原则
 从《孙子兵法》看执行工作
 谈限制恶意逃债者高消费
 “人、制度、方法”三位一体破解执行难
 执行工作“九字要诀”
 罚金执行的问题与完善
 论罚金执行难的司法原因
第四篇 立法建议
 基因与法律
 关于加强我国基因立法的建议
 对死亡概念立法思考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完善
 对我国《刑法》第100条的思考
 人民陪审员制度若干思考
第五篇 建构和谐
 论重复上访的原因及对策
 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加强民调指导建立和谐社区
 关于缓刑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保安处分与人身危险性遏制
 抗震救灾新阶段警务模式探讨
 特警为什么姓“特”——和谐社会中的卫士
 谈法官的“多维度”人生
第六篇 法医随笔
 颅内血肿的法医学概念探讨（摘要）
 旅途性精神障碍一例报告
 腹主动脉贯通性损伤40天后大出血死亡一例
 腹部开放性损伤剖腹探查术阴性者不应评定为重伤
 变异枕大池误诊为水瘤致鉴定差错分析
 BAEP测听法在法医临床学听力鉴定中的价值（摘要）
 寰、枢椎骨折或脱位应在轻伤标准中具体列出
 X线照片在骨损伤法医学鉴定中的价值（摘要）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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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司法》

章节摘录

版权页：在第二种争论中，有学者提出：一个法院先例判决的单独存在必将导致不同管辖法院之间相
同案件不同先例判决的冲突。诚然，如果基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的先例判决制度的实施确实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也需要我们对先例判决制度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法制应当统一，这一点没有任何异议，
但在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合法的不公现象又确实存在，对于这一点，我想每个关注司法实践的
人也都不会否认.那么，怎样来解决这种合法的不公的难题呢？我个人认为，从目前的中国现实出发，
可以尝试在某一区域内首先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然后让更多人的来思考如何解决全国范围内统一法
律适用的问题。应当说，我院的改革首先是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的，没有任何突破现行
法律规定的地方，是合法的。我院先例判决制度的实施应该对我国的司法改革有所裨益。对于第三种
争论，我个人认为，基层人民法院也是一级审判组织，无论哪级法院、哪位法官，他们对案件的审判
权力和对法律适用的权力是平等的。试想一下，如果基层法院无权制作先例判决，规范本院法官对法
律的适用和自由裁量权的话，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制作下级法院应当遵照的个案批复权力又有什么存在
的基础呢？依照我国法律规定，最高法院同样没有造法的权力，它和下级法院之间也只是一种业务指
导关系，它与下级法院制作的先例判决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该判决拘束力所及的范围大小不同而已。任
何一级法院进行的改革都不能脱离两点：第一，不能背离公正与效率这个根本方向。公正与效率是人
民法院永恒的主题，也是法院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离开了这点就是舍本求末，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第二，不能背离坚持依法改革这个总原则。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必须奉
法行事，不得越雷池半步。法院内部的审判委员会指导本院的审判工作是《人民法院组织法》赋予审
判委员会的一项权力，同时也是审判委员会应尽的一项义务。按照目前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基层法
院由于承担了绝大部分案件的审理工作，最贴近实际，所以也应该在司法改革问题上有发言权。如果
在改革问题上过分限制基层法院改革的能动性，我们的司法制度就可能有脱离实际的危险，我们的审
判事业也将停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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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司法》

编辑推荐

《基层司法:在探索、实践与争鸣之间》：李广湖院长接受中央电视台《社会经纬》栏目、《东方时空
》栏目记者采访时，谈到“先例判决”、“关于限制高消费”、“人民陪审员”问题时，认为：关于
先例判决：基于对法律的不同理解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同案不同判”对法院来讲是正常的，但对
当事人来讲是不正常的、无法接受的。慎重选择适用法律精确、自由裁量权把握适当的判决作为先例
，供法官在以后审理相同或类似案件时作为参照，可以起到工商局“公平秤”一样的作用。这样做一
方面保证了“同案同判”，实现了公正，另一方面也提高审判效率。公正与效率正是司法改革的方向
。——中央电视台《社会经纬》栏目关于限制高消费：很多当事人对法院有意见，说法院“空调”、
“空判”，当事人赢了官司输了钱，交了诉讼费得到一张“白条”判决书。“限制高消费”措施的实
施，不再是被动的跟着被执行人找财产，而是变被动为主动，把住被执行人的消费口，让他们自动履
行法院判决。——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关于人民陪审员：基层法院审理案件经常遇到一些专
业技术性强、科技含量高的疑案复杂的案件，单靠法院和法官自身力量不能很好的处理。把相关方面
的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吸收到合议庭里，直接参与案件的实体审理，做到“陪审不陪衬”，可以使我
们的案件办理结果更科学、更公正、更权威。——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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